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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源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解读

2026 年 5 月 8 日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印发《河源市配售型保

障性住房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自 2026 年

6 月 8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 3 年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管理办法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近年来，国家、省相继出台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系列

决策部署，要求各地加快建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制度，构建

常态化申请受理、部门联合审核机制，打造规范的轮候管理体系，

充分发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在惠民生、稳经济、促转型中的重要

作用。

结合河源市实际，本市部分工薪收入群体存在住房困难问题，

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需求也亟待精准满足，亟需通过制度化、规

范化的管理办法，统筹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、准入

配售、售后管理等工作。在此背景下，河源市立足“保基本、惠

民生、促发展”定位，依据国家、省相关政策文件，结合本地住

房保障工作实际，制定出台本《管理办法》，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

全流程管理提供制度遵循，推动本市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完善。

二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？

《管理办法》共六章三十六条，涵盖总则、筹建管理、准入

管理、配售管理、售后管理、附则等内容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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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制度体系：

总则：明确立法目的、适用范围、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定义，

划定市、县（区）各部门及建设运营机构职责，确立轮候库信息

联网管理机制；

筹建管理：规范年度建设筹集计划制定、房源选址原则，明

确房源筹建方式，确定户型面积、配售价格制定标准及税费支持

政策；

准入管理：明确以家庭为单位的申请原则及单身人士申请条

件，划定户籍、社保或公积金缴纳、无房证明等核心准入条件，

规范轮候库入库、信息变更及资格失效情形；

配售管理：确定现房销售原则，明确配售流程、不动产权登

记标注要求，划定政策性住房退出、优先配售的具体情形；

售后管理：建立严格的封闭管理制度，规范住房回购、封闭

流转的条件、期限及价格核算标准，明确购房家庭禁止行为、强

制回购情形，同时规定住房继承、析产的产权管理要求，以及物

业管理、维修资金、公共服务权益等相关内容；

附则：明确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主体、施行时间及有效期。

三、《管理办法》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什么？

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工作严格遵循六大核心原则，确保政

策执行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普惠性：

一是政府主导、市场运作。由政府统筹制定政策、规划布局、

监督管理，依托专业建设运营机构承担具体的建设筹集、申购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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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、运营管理等市场化实施工作；

二是以需定建、以需定购。依托住房保障轮候库，根据本市

住房困难群体的实际需求，科学制定年度建设筹集计划，合理确

定户型面积和比例，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；

三是保本微利。配售价格按照基本覆盖划拨土地成本和建安

成本、加适度合理利润的原则测算，不摊入相关市政和公共服务

设施建设投入，确保价格合理、可负担；

四是封闭管理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自行上市交易，不得

变更为商品房流入市场，回购、封闭流转均限定在符合条件的保

障对象范围内，坚守保障属性；

五是市级统筹、属地负责。市级部门负责统筹协调、政策制

定、计划编制、指导监督等工作，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

负责辖区内房源筹建、资格审核、配售及日常监管等工作；

六是部门协同。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发改、公安、民政、财政

等多部门依职责分工，协同推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各项工作，形

成工作合力。

四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

《管理办法》围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“从筹建到售后”的全

生命周期，明确六大核心工作任务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：

一是规范房源筹建。按照职住平衡原则，优先在交通便利、

市政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区域布局房源，通过划拨土地新建、收

购存量商品房、配建等方式筹集房源，严格禁止变相商品房开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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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落实税费等支持政策；

二是严格准入审核。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申请机制，明确户

籍、社保或公积金缴纳、无房状态等准入条件，对高层次人才适

当放宽户籍、年龄限制，通过部门信息核验、公示等流程，确保

准入对象符合保障要求，纳入轮候库统一管理；

三是规范配售流程。实行现房销售，严格按照“项目公告—

购房申请—资格审核—确定选房顺序—现场选房—签订合同—房

屋交付”流程开展配售，对优抚对象、孤老病残人员等实行优先

配售，同时要求申购家庭按规定腾退原有政策性住房；

四是强化封闭管理。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实施全流程封闭管

理，不动产权证标注封闭管理相关信息，明确办理不动产权证未

满 5 年原则上不得回购（特殊情形除外），流转、回购对象仅限符

合条件的保障对象；

五是规范售后运营。明确回购、封闭流转的条件、价格核算

标准，划定购房家庭禁止行为及强制回购情形，规范住房继承、

析产的产权管理，同时落实物业管理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存等

要求，保障居住品质；

六是保障合法权益。明确购房家庭享有落户、子女就学等同

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，同时建立失信惩戒机制，对弄虚作假骗取

申购资格的行为，取消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，确保保障资源公平

分配。

五、《管理办法》的保障措施有哪些？



5

为确保《管理办法》落地见效，切实发挥配售型保障性住房

的保障作用，从组织、机制、监管、权益四个方面制定配套保障

措施。

（一）组织保障。明确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为行政主管部门，

统筹全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工作；各县（区）政府（管委会）统

筹辖区内各项工作；市、县（区）设立或明确专业建设运营机构，

承担具体实施工作，同时明确发改、公安、财政等多部门协同职

责，构建“市级统筹、属地负责、部门协同、机构实施”的组织

体系；

（二）机制保障。建立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轮候库制度，实行

信息联网管理，所有申购家庭经审核公示后纳入轮候库，房源推

出时通过摇号或抽签确定选房顺序，确保配售公平；建立家庭信

息动态变更机制，轮候期间家庭信息发生变化的需及时申报，保

障轮候库信息准确；

（三）监管保障。强化全流程监管，对房源筹建环节的土地

使用、配售环节的资格审核、售后环节的房屋使用等进行严格监

管，禁止擅自改变住房用途、出借出租、违规交易等行为；建立

回购、流转审核机制，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坚决驳回；对弄虚作

假、违规操作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追究责任并记入信用档案；

（四）权益保障。明确购房家庭在落户、子女就学、公共服

务等方面享有与商品房住户同等的权利，确保保障对象的基本生

活需求；落实税费支持、价格保本微利等政策，降低保障对象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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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成本；对优抚对象、孤老病残人员等特殊群体实行优先配售，

体现政策人文关怀。

六、《管理办法》的实施期限

《管理办法》由河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6

年 6 月 8 日起正式施行，有效期为三年。施行期间，将根据国家、

省相关政策调整及本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工作实际实施情况，适

时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和完善，确保政策始终贴合本地住房

保障工作需求。


